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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家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經銷商契約書

本契約表示聰明的家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申請加入之展示經銷商（以下稱乙方）共同承諾協定條件，茲保
證履行簽約下列條款：
一、依法律規定有行為能力者可申請參加並簽署本契約書。

二、乙方已詳閱並明瞭甲方區域經銷商之政策與程序，及契約書之內容，並願意遵守當中各項條款及嚴格遵守公平交易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

三、乙方為甲方之區域經銷合法代理人，乙方乃獨立之定約人，乙方需負擔依法應繳納之稅項，在其簽約區域內得代表公司，
並應對其在外一切銷售行為負完全責任。

四、乙方得以掛號信函書面通知或親至本公司提出解除契約，為通知解除契約之日前所產生相對公司之應付帳款，本公司保
    有追訴之權利。

五、合作模式

1.由乙方負責銷售商品、接受消費者訂單與收送商品，甲方提供商品及商品售後保固服務。

2.乙方進貨時以商品報價單之經銷價為準，若有波動及促銷活動，以最新之價格為準。
3.乙方每次出貨金額及數量無最低額限制，惟訂貨未達新台幣三千元須自行負擔運費。
4.乙方須在所經銷區域內安排店面一隅(約三坪)，做為商品展示及產品介紹諮詢使用。
六、危險負擔

1.甲方交付乙方消費者之商品，如確實有瑕疵、短缺或於運送途中發生毀損時，由甲方負擔其損失，但以商品送達乙
  方指定之地點後七日內通知甲方者為限。

2.商品交付乙方後所發生之損失或損害，概由乙方負擔。乙方因訂購錯誤或乙方之消費者取消訂購者,恕無法退換貨。
3.乙方可以取用甲方的產品圖樣、文字說明及價格，若乙方自行更改或加入涉及著作及廣告不實等內容衍生法律問題，
由乙方自行負責。
七、籌劃區域性廣告或促銷計畫，若無與甲方知會，其中之宣傳工具，如目錄、宣傳單等須由乙方自費支付。

八、乙方收到消費者故障之商品在保固期間內可換貨，如因人為因素或天災不可抗因素造成影響商品之價值損壞則不得換貨。

九、本合約有效期限為一年，合約期滿經甲方評估後方可續約，乙方提出終止契約後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十、乙方在銷售商品時，銷售過程中若有誇大不實、欺瞞、違反法令者，乙方需負完全責任。

十一、乙方不得以其他品牌、標簽、名譽銷售本公司之商品。

十二、乙方不得將所屬權利、義務轉予他人。

十三、甲方產物之智慧財產權係為甲方之財產，乙方不得盜用或於任何地區或國家登記註冊，當乙方之目錄、廣告、促銷品
      等文件上出現該商標時，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後並標示該商標為甲方所有以符合商標法之規定。在合約終止後，乙方
      不得以任何方式繼續使用甲方之智慧財產權，否則甲方有權採取法律行動

十四、甲、乙雙方不得因本合約所得知他方產品及營業等相關資訊及密秘洩露與第三人，在經銷期間及區域內，雙方若知悉
      任何有關會侵害對方產權事宜，應立即通知，當有第三者侵害任一方之產權時，該方有權採取法律行動。

十五、因應市場環境、結構及法律規範變動之需要，本公司得隨時修改契約、制度、相關程序等。如有修改、新增時，以新
      修訂之各項條款為準。本契約未訂定之事項，悉依相關法令為準。

十六、本契約所生之一切訴訟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惟所有糾紛必先協調，無法解決方得進行法院裁判。

正本公司、副本經銷商(郵寄辦理時請附上填好之回郵信封)本契約書請自行上網下載或影印使用。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torola數位家庭系統--經銷商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公司名稱)：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公司設籍地址）：

	通訊地址：□同戶籍地址(公司設籍地址)

	連絡電話：           手機：                 公司電話：                

	銀行帳號：           分行：                 戶名：

	可派遣安裝區域：       市(縣)       區

	E-mail：                      skype：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請貼牢於本頁

	（正面）
	（反面）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於附件



	核示：      主管：       承辦人：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聰明的家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tw-ehome.com
客服專線:04-24813677   傳真:04-24811203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聰明的家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聰明的家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4 1 2台中縣大里市國光路二段366號


電話：04-24813677  傳真：04-24811203


網址：� HYPERLINK "http://www.tw-ehome.com" ��www.tw-ehome.com�   skype: Smartehome











